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管理委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04 月 28 日(星期四)12 時 10 分 

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一會議室(線上與實體併行) 

主席：柯立偉副學務長                                                        記錄：馬毓君 

出席人員： 

當然委員：柯立偉副學務長、林泉宏組長、陳俊菁主任(請假)、陳連杰組長(蔡昇哲技正代理)、盧家鋒

組長(黃欣怡護理師代理) 

教師委員：電機學院電控工程研究所李慶鴻教授(請假)、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樓洋助理教授(請假)、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陳竺博淵助理教授(線上)、理學院應用化學系吳彥谷副教授(線上)、管

理學院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陳彥佑助理教授、科技法律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陳鋕雄教授(孫

介然老師代理)、生物科技學院生物科技學系邱光裕副教授、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建築研究所

何震寰副教授、客家文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游婉雲助理教授(線上)、光電學院光電系統研

究所崔容滿教授(請假)、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唐奈歐助理教授(請假)、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

連紹宇副教授(請假) 

學生委員：管理科學系蔡政曄同學、應用數學系魏佑丞同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楊芷嫺同學、材料科學

與工程學系黃鈺棠同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劉星妤同學(請假)、土木工程學系郭愷同學、學

士後電子與光子學士學位學程陳立楷同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林承寬同學、科技法律研究

所高新造同學(線上)、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廖偉宏同學(線上) 

列席人員：學生會交大分會宿舍召集人陳思駿同學、住宿服務二組相關人員 

壹、主席致詞： 

貳、住宿二組業務報告 

一、宿舍分配與服務 

(一)114 學年度在校生學年宿舍申請作業(不含研三舍)，各階段申請日程如下： 

第一階段作業：3 月 18 日至 3 月 27 日，辦理住宿權申請。 

第二階段作業：4 月 7 日至 4 月 14 日，辦理原住宿生申請原寢室。 

第三階段作業：4 月 18 日至 4 月 28 日，辦理第二階段未完成分配床位者後續作業。 

第四階段作業：5 月 5 日至 5 月 14 日，辦理交換寢室與逕讀博士班學生改分配宿舍。 

第五階段作業：6 月 2 日至 6 月 30 日，辦理候補床位申請。 

(二)114 學年度宿舍申請床位優先分配共計 257 人申請，申請對象為：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

中低、低收入戶、僑生、外籍生、原住民生、離島學生、外交駐外人員子女、弱勢助學、特

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等。 

(三)114 年 2 月 27 日公佈取得 114 學年度在校生研三舍學年宿舍申請獲得住宿權名單及候補

生序號，本階段住宿供給率統計如表 1。 

(四)114 年 4 月 1 日公佈取得 114 學年度在校生學年宿舍申請(不含研三舍)獲得住宿權名單及

候補生序號，本階段住宿供給率統計如表 2。 

表 1：114 學年度研三舍住宿供給率統計表 

學制 申請人數 床位數 候補人數 供給率 

大學部男生 718 50 668 7% 

碩士班男生 426 225 20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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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男生 76 44 32 58% 

大學部女生 211 50 161 24% 

碩士班女生 287 188 99 66% 

博士班女生 24 24 0 100% 

合計 1742 581 1161 33% 

 

表 2：114 學年度住宿供給率統計表(不含研三舍) 

學制 申請人數 獲得床位人數 候補人數 供給率 

大學部男生 2402 2159 243 90% 

碩士班男生 388 343 45 88% 

博士班男生 97 97 0 100% 

大學部女生 1149 1149 0 100% 

碩士班女生 223 135 88 61% 

博士班女生 10 10 0 100% 

合計 4269 3893 376 91% 

 

表 3：114 在校生宿舍申請供給率(含研三舍) 

學制 
在校生 

申請人數 

研三舍 

分配數 

合計申請人數 

(含研三舍分配數) 

獲得床位人數 

(含研三舍) 

候補 

人數 
供給率 

大學部男生 2402 50 2452 2209 243 90% 

碩士班男生 388 225 613 568 45 93% 

博士班男生 97 44 141 141 0 100% 

大學部女生 1149 50 1199 1199 0 100% 

碩士班女生 223 188 411 323 88 79% 

博士班女生 10 24 34 34 0 100% 

合計 4269 581 4850 4474 376 92% 

 

二、宿舍維修與服務 

(一)交大校區 10 舍改善工程案進度說明(4/14):預定進度 47.15%，實際進度 47.28%，目前施作

工項:木工、油漆、泥作、鋁窗玻璃及機電拉線，預計由五樓向下逐層收整。 

(二)交大校區研二舍電梯機電系統更新案，本案工期自 113 年 7 月 8 日申報開工，三部電梯已

於 114 年 4 月 7 日完工，全案三部電梯預計於 114 年 4 月底前進行驗收。 

(三)因應博愛校區二、三、四舍即將拆除，博愛三舍管理員室將遷至六舍，目前進行相關規劃

及整理，預計配合本學期結束後進行調整。 

(四)為提升學生租屋法律知能，住宿二組已於 4 月 17 日辦理 114 年住宅應約定事項講習，邀請

崔媽媽基金會法務部曹筱筠組長到校演講。 

(五)為解決宿舍冷氣老舊問題，住宿二組近期配合十舍宿舍整建工程，擬採購安裝 163 台冷氣。

另為增進冷氣機之效能，本組安排本學期清洗研三舍 582 台冷氣，全數已於 4 月 9 日完成

清洗。 

(六)為提升住宿環境品質，住宿二組近期已完成之小型修繕工程含:研三舍回水馬達線路更新、

地下停車場汙水馬達維修、地磚填補整修工程、八舍汙水幹管疏通工程、十三舍地下水池

揚水管焊接工程、地下汙水池電盤更新工程、二舍及十二舍熱水爐更新工程。 

(七)為精進宿舍清潔作業，新竹校區各新生宿舍浴廁目前已建置 QR code 即時通報系統，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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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上班時間可即刻改善缺失。本服務近期將擴展至新竹校區全部宿舍，另新增滿意度調

查功能，期能更加精進清潔品質。 

(八)目前住宿二組兩名管理員退休後遇缺不補，所遺缺額兩名暫由共同供應契約下標保全服務

填補輪值空缺，合約已於 3 月 3 日開始生效。日後視實際運作狀況調整後銜接物業標案。 

(九)本學期「校長有約」會議中有同學反應目前男生進入女生宿舍需向住宿二組申請，而女生

進入男生宿舍不需申請有失公平，本組已於 3 月 25 日邀請學生會代表討論，最後決議維

持目前規範執行。 

 

參、宿舍費收支報告: 

宿舍費收支概況，附件一已於會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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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追認 113 學年度申請調閱宿舍監視錄影帶，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五款規定辦理(條文內容:宿舍區得裝設監視器，惟錄影資

料必須經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始得調閱，緊急狀況時授權學務處先行處理，事後追認)。 

二、本學年申請調閱宿舍監視錄影帶計有 17 件，如下表一。 

表一：113 學年度宿舍監視錄影帶調閱記錄表 

調閱日期 姓名 調閱區域 調閱原因 

113 年 10 月 18 日 ○○○ 研三舍 衣服遺失 

113 年 11 月 1 日 ○○○ 8 舍 物品遺失 

113 年 11 月 7 日 ○○○ 竹軒 水壺遺失 

113 年 12 月 9 日 ○○○ 2 舍 寢室內物品失竊 

113 年 12 月 10 日 ○○○ 研三舍 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1 月 6 日 ○○○ 8 舍 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2 月 10 日 ○○○ 研三舍 訂購外送生鮮被盜取 

114 年 2 月 10 日 ○○○ 女二舍 訂購外賣被盜取 

114 年 2 月 15 日 ○○○ 8 舍 鞋子遺失 

114 年 2 月 19 日 ○○○ 研三舍 電動自行車失竊案 

114 年 2 月 24 日 ○○○ 2 舍、3舍、逸軒 
食品路 146 號竊盜案 

警員調閱 

114 年 2 月 25 日 ○○○ 9 舍 早餐被偷 

114 年 3 月 3 日 ○○○ 8 舍 2 樓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3 月 3 日 ○○○ 8 舍 3 樓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3 月 20 日 ○○○ 8 舍 4 樓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3 月 25 日 ○○○ 8 舍 2 樓曬衣場衣服遺失 

114 年 4 月 13 日 ○○○ 13 舍 7 樓電梯出入口物品遺失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同意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寢室採自由熄燈制（大學部新生宿舍除外），請討論。(提案人:宿

委會委員蔡政曄、楊芷嫺、陳立楷共同提案) 

說明： 

一、依據 113 年 4 月 08 日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管理委員會臨時會會議及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

生宿舍管理委會會前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次試辦大學部學生宿舍寢室取消熄大燈時間為 113 年 10 月 21 日至 113 年 12 月 22 日。試辦宿

舍：大學部宿舍除 12 舍 5-7 樓及竹軒 B棟外，餘宿舍(7、8、9、12、13、竹軒 A棟、女二舍)試

辦取消熄大燈。 

三、本校學生會交通分會已完成問卷設計，並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針對試辦宿舍

住戶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回收 986 份，其中 77%支持自由熄燈制，23%不支持自由熄燈制），調查

結果請學生會交通分會會長蔡政曄同學進行報告說明【如附件二】。 

四、為培養大學部新生相互尊重與關懷，養成規律生活與健康體魄，並考量部份同學有熄燈需求，建



5 

 

議大學部新生宿舍晚上十二點熄大燈，餘宿舍採自由熄燈制，實施時間為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

始實施。 

 

決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票 14 票，不同意票 3票,無意見 2票。 

 

 

案由三、修訂本校「交大校區學生住宿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管理委會會前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寢室採自由熄燈制（大學部新生宿舍除外）案通過，故修訂本校交大校區

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熄大燈宿舍由各宿舍修訂為大學部新生宿舍。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四】。 

四、本辦法經交大校區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學生宿舍 10 舍整修後宿舍費調整案，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宿舍管理委員會臨時會及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管理委會會

前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說明如下: 

一、10 舍電梯(9 舍共用) 

(一)、增設總額：8,200,000 元 

(二)、使用人數：1,144 人(10 舍 636 人+9 舍 508 人) 

(三)、電梯年限：15 年 

(四)、電梯保養：一台每月 64,255 元，假設每年漲幅 1.65%，保固一年 

(五)、每人每學期增加費用計算：  

    1.總成本(考慮漲幅)，$20,457,026 元 

     (1).更新成本$8,200,000 元 

     (2).保養費(14 年)$12,257,026 元 

    2.每人每學期調整，$596 元 

     (1).計算 20,457,026/(15 年*1,144 人)/2 學期=596 

 

二、10 舍整修工程 

(一)、整修總額：142,552,931 元，無借貸 

(二)、床數：636 床 

(三)、整修項目：寢室床組更新、變電站更新、冷氣更新、網路更新、公共區及寢室空間整修及優化 

(四)、分期攤還：15 年 

(五)、國內大學宿舍費用調整方式，詳見【附件五】 

(六)、10 舍調整宿舍費，學期$17,312 元(學期$16,716 元+電梯$596 元)，暑期$7,694 元，詳【附件六】

-15 年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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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修後 9舍及 10 舍宿舍費調整對比： 

(一)、宿舍費調整幅度依（15 年內）調整後分年宿舍收入-分年營業支出-分年本金償還之總和≥0， 

調整收費如下表 

宿舍 整修前宿舍費 整修後宿舍費 增加金額 整修後漲幅 

9 舍 8699 9295 596(電梯) 7% 

10 舍 9761 17312 7551(含電梯) 77% 

 

(二)、參考國內大學宿舍費用調整方式調整 

宿舍 整修前宿舍費 整修後宿舍費 增加金額 整修後漲幅 

10 舍 9761 17828 8067(含電梯) 83% 

 

四、9 舍增設電梯已完成，自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宿舍費每人每學期調整為 9,295 元，相關增加之

費用提送本委員會決議。 

五、本案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自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票 16 票，不同意票 0票。 

 

 

伍、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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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交大校區宿委會提案 

提案名稱：採行自由熄燈制 

一、提案背景與說明 

本校宿舍目前採取統一熄燈制，雖有助於部分學生的作息規律，但亦限制了多數同學自主安排作息的彈性，導

致許多學生需要使用額外燈源（如桌燈）來延續學習時間，甚至影響個人生活便利性。 

根據上學期「自由熄燈制上路調查」問卷（本問卷回應結果共 986份）結果顯示，77%的受訪學生支持自由熄燈

制，其主要支持理由包含： 

● 尊重學生自主權，允許學生依個人需求決定熄燈時間。 

● 避免強制熄燈後仍需開啟額外燈源，導致早晨被光線影響睡眠品質。 

● 維護學習彈性，特別是需要夜間進行課業或專案工作的學生。 

此外，調查中部分不支持自由熄燈制的同學主要擔憂： 

● 室友作息不一致可能造成不便，關燈需求難以協調。 

● 學生在晚間活動可能影響其他人休息。 

然而，調查結果亦顯示，許多支持自由熄燈制的學生建議透過室友間協商、設置寧靜宿舍區等方式，來緩解上

述問題。 

 

● 室友作息不一致可能造成不便，關燈需求難以協調。 

● 學生在晚間活動可能影響其他人休息。 

然而，調查結果亦顯示，許多支持自由熄燈制的學生建議透過室友間協商、設置寧靜宿舍區等方式，來緩解上

述問題。 

 

二、提案內容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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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學生住宿環境的自由度與舒適性，並兼顧不同作息需求，建議宿委會推動「自由熄燈制」（大學部新生

宿舍除外），內容如下： 

1.大學部學生宿舍寢室採自由熄燈制（大學部新生宿舍除外）： 

 取消統一熄燈時間，允許學生自行決定房內大燈的使用時間。 

 室友間應以尊重與溝通為原則，共同協商合理的作息安排。 

２.提供大學部新生宿舍餘床更換： 

 針對有固定熄燈需求的同學，提供大學部新生宿舍餘床更換，採取統一熄燈政策，讓有早睡需求

的學生可自由選擇入住。 

 

３.宿舍管理辦法調整： 

 若學生有關燈需求但室友未配合，應優先透過室內協調，若無法解決，可向住宿組申請調整住宿

安排。 

 夜間音量管理仍應遵循宿舍規範，避免影響其他房間住戶。 

 

三、預期效益 

1. 提升學生自主性：讓學生自由選擇熄燈時間，避免影響學業及生活安排。 

2. 減少強制熄燈帶來的不便：如學生仍需透過桌燈繼續學習，反而影響室內光線與作息。 

3. 建立更具彈性的住宿環境：透過健康寢室選項與室友協調機制，確保不同作息的學生均可找到適合的住

宿安排。 

4. 增進住宿生滿意度：根據調查，支持自由熄燈制的學生比例較高，符合多數學生的住宿需求。 

四、結論 

鑑於學生普遍支持自由熄燈制，且其推動有助於提升住宿環境的彈性與滿意度，建議宿委會儘快討論並推動此

提案，以確保住宿生擁有更適合自身需求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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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宿舍支持與反對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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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學生住宿規定： 

三、宿舍安寧 

(二)大學部新生宿舍（寢室）晚上

十二點由管理員（宿舍長）熄大燈。 

第五條 學生住宿規定： 

三、宿舍安寧 

(二)各宿舍（寢室）晚上十二點由

管理員（宿舍長）熄大燈。 

因應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

寢室採自由熄燈制（大學部

新生宿舍除外）案通過，修

訂各宿舍（寢室）晚上十二

點由管理員（宿舍長）熄大

燈為大學部新生宿舍（寢

室）晚上十二點由管理員

（宿舍長）熄大燈。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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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學生住宿輔導辦法 
87年4月16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88年4月16日87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訂通過 

88年11月8日88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0年1月11日89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90年6月5日89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5次會議修訂通過 

90年12月11日90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1年5月1日90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5次會議修訂通過 

92年5月14日91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92年10月29日92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3年11月17日93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3年12月23日93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11月3日94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4年12月8日94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4月24日94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訂通過 

95年5月24日94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11月9日95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訂通過 

95年12月14日95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5月2日95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96年5月22日95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11月8日96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97年4月21日96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97年5月8日96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4月21日97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98年5月5日97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4月14日99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通過 

100年5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4月17日100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101年5月14日100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0月23日101學年度第1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年11月1日101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4月16日101學年度第2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5月13日101學年度第3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0月22日102學年度第1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11月19日102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4月10日102學年度第2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5月13日102學年度第2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4月30日103學年度第3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年5月7日103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10月20日105學年度第1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11月15日105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4月20日105學年度第2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11月17日109學年度第1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12月15日109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11月2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110學年度第1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年12月1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務會議核備通過 

112年5月15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核備通過 

113年5月27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住宿環境品質，維護團體生活紀律與住宿安全，並培養學生自治自律良好生活習慣安心向學，

使宿舍管理輔導更臻完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年住宿： 

一、學生住宿本校宿舍，必須依規定申請辦理。 

二、申請住校以一學年（以學校行事曆為準）為原則。 

三、宿舍學年住宿期間為第一學期上課開始前三日至第二學期第 18 週結束後五日止（遇國定假日

提前一日）。 

四、新生部份： 

(一)大學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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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由住宿服務二組依意願調查統一分配宿舍床位，爾後有下列狀況

之一者，經家長、導師、系主任同意並簽章後，始可申請居住校外通學。 

（1）患有傳染性疾病，持有公立醫院證明者。 

（2）家居新竹縣、市附近地區自願通學，檢附戶口名簿影印本者。 

（3）其他特殊個案不宜團體住宿，經核定有案者。 

2、大學部新生宿舍寒假一律關閉，寢室供社團及儲藏室使用。除此，每學期上下鋪對

調一次，惟經雙方協議後不在此限。 

(二)研究所： 

1、依錄取通知單取得學號，上網申請住宿，所分配床位含暑期及學年。只申請暑期住宿

者，向住宿服務二組辦理。 

2、凡分配宿舍而暑期不住宿者，請於暑假前至住宿服務二組辦理人工退宿申請。 

3、床位名單在住宿服務二組網頁公布。 

五、舊生部份： 

(一)每學年於公告時間內申請住宿，依住宿申請資料分配床位。 

(二)下學年宿舍申請限博士班一至六年級原住宿學生上網申請、碩士班一年級（不含修業規

定年限三年級）及大學部一至三年級依供給分配宿舍；博士七年級以上、碩士二年級以

上、大學部四年級以上，不適用上述分配順序之規定。待各年制有餘床按上網未能分配

宿舍同學排序通知分配遞補，再有餘床公開抽籤分配未能上網學生含因故(休學一學期)

未能畢業學生。 

六、倘本校學生宿舍不足供應，下列個案符合第五款分配資格者，可提出特殊申請作業：  

(一)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 

(二)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三)原住民、僑生、外籍、離島學生、外交駐外人員子女、轉學生（限入學之第一學期）。 

(四)弱勢助學、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七、其他特殊個案經相關單位或各系導師、指導教授、系教官、校隊教練提報經單位主管初審，

住宿服務二組複審後，送學務長核定優先申請或優先候補。 

八、符合第六款之規定者及特殊個案學生年制內有違反住宿輔導辦法者，一律比照一般學生喪失

原權利。 

九、因故未在學者及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學生宿舍。 

第三條 寒暑假住宿： 

一、住宿以集中住宿為原則，寒假住宿日期自第一學期第 18 週結束後六日起，至第二學期上課開

始前四日止；暑假住宿日期自第二學期第18週結束後六日起，至下一學年上課開始前四日止。

（遇國定假日提前一日） 

二、凡須申請租用暑假宿舍學生，應依公告之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至額滿為止。 

三、凡申請學年、暑期住宿者，未辦理退宿申請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中途退費。 

四、大學部學生申請租用核可後，至出納組繳清住宿費，須憑繳費單於公告期限內送回住宿服務二

組確定宿舍寢室，否則視同放棄，所繳交費用不予退還。 

五、凡研究所申請宿舍學生均需繳交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暑期宿舍費，若有特殊原因不住宿者，須於

暑期開始前至住宿服務二組辦理不住宿申請。 

六、應屆畢業生若因故未能畢業或其他正當理由，暑期須住宿者，應檢附各系所相關證明，於公告

期限內至住宿服務二組辦理暑期住宿申請。 

七、研究生新生未註冊前，需要租用學校宿舍者，應檢附錄取通知單及系所內證明至住宿服務二

組辦理。 

八、暑假辦理之營隊，住宿日期自第 18 週結束後第八日開放住宿。學生社團經由課外活動二組

提出，教學或行政單位須簽請核可始得進住，計價方式以當年全寢日額起算，並遵守住宿規

則；為因應大學部新生進住，暑期宿舍需淨空修繕、消毒、清潔等整理，各社團、營隊及運

動代表隊住宿結束日期依住宿服務二組當年度公告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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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申請寒、暑假住宿，提前進住或中途退宿學生，比照社團計日收取宿舍費，暑期退宿學生

之收費總額以不超過原繳暑期住宿費為原則。 

第四條 進住與遷出： 

一、進行宿舍申請時，需同時完成學生租用宿舍契約書簽訂，方能完成申請手續。人工分配於進

住宿舍時，應主動簽約確認，上網完成契約書填寫後生效。契約書於公告遷入宿舍一個月內

未完成者，以違反宿舍規定情節重大論，取消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

之宿舍費。 

二、住宿學生持學生證感應式 IC 卡進出宿舍（無學生證感應式 IC 卡者，可向學校借用臨時感

應式 IC 卡），各宿舍廿四小時啟動，以維護學生晚間住宿安全，各寢室鑰匙由管理員統一

配發，學生不得複製。 

三、下學年宿舍分配公告後十天內，可自行上網互換床位；爾後宿舍調動須親自至住宿服務二組

辦理，且付手續費每人每次貳佰伍拾元，無息補退住宿費用差額。如欲放棄住宿權者，須於

五月三十日前辦理。凡候補床位或五月三十日後分配宿舍同學，如欲放棄住宿權者，須於分

配宿舍後 14 日(含)內辦理，逾期者視同確定住宿，退宿則依本條第四款規定辦理。申請宿

舍未獲分配者，以排序先後順序遞補空餘床位。 

四、住宿期間申請退宿，床位回收並依學雜費退費標準退費。惟每次申請退宿，應繳宿舍費不得低

於原宿舍費 1/3（若在退宿前曾申請宿舍交換，則以申請前後最高宿舍費為收費標準）。且

爾後在校學制期間內不得再申請宿舍。住宿期間因休學、退學、畢業、患有重大疾病不適校

內住宿提出區域以上(含)醫院證明、其他特殊情況等申請退宿經學務長核准者，得免除最低

應繳宿舍費限制，於學制其間得再申請宿舍。 

五、違反住宿輔導辦法情節重大退宿者，一律不辦理退費；爾後在校學制期間不得申請宿舍。 

六、遷出宿舍（含更換寢室）時寢室、套房（含衛浴）應打掃乾淨恢復原狀，依規定辦理遷出手續，

逾期罰款。私人物品未清除者視同廢棄物，由住宿服務二組逕行處理，住宿生不得要求任何

賠償，清潔費由住宿生負擔。宿舍原有設備如有毀壞或遺失公物者，應依財產清單價值表之規

定賠償。 

第五條 學生住宿規定： 

一、住宿生有義務參加消防及公共安全演習並共同維護宿舍安全、安寧和環境清潔衛生。未參加演

習者住宿服務二組並得拒絕其下年度申請校內宿舍。 

二、為維護及提昇住宿品質，違反住宿規定除依本辦法處理外，另採累犯累計扣點制，如附表。 

三、宿舍安寧 

(一)宿舍內應經常保持靜肅，不得高聲喧嘩，及有妨害他人自修與睡眠之舉動。 

(二)大學部新生各宿舍（寢室）晚上十二點由管理員（宿舍長）熄大燈。 

(三)大燈熄滅後應注意事項： 

1.宿舍內有礙安寧之活動應予停止。 

2.交誼廳電視機及個人之收錄音機，音量不得妨害他人安寧。 

(四)凌晨二時自行管制小燈，以不妨害同學睡眠為準。 

(五)各宿舍同學如發現有人未能保持宿舍（寢室）安寧而影響他人者，可告知宿舍長或管理員

處理。 

(六)未經住宿服務二組同意，不得於宿舍區從事具有安全顧慮或影響宿舍安寧、秩序之活動

（如社團宣傳活動、康樂活動、施放煙火炮竹、營火晚會、炊食等）。 

(七)宿舍區不得有鬧事或鬥毆行為。 

(八)爲培養大學部新生相互尊重與關懷，養成規律生活與健康體魄，於大學部新生宿舍提供

健康規律寢室供學生申請，並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租用宿舍契約書」相關規定辦

理。 

四、宿舍維護與整潔 

(一)愛惜公物並維持宿舍設施正常使用，如有損壞時，須向管理員或宿舍長反應修繕，但如非

自然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損壞者，依契約書之規定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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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內外應經常保持清潔，寢室內不得黏貼地板，垃圾桶應經常清理。 

(三)各種海報、啟事、通告等，應張貼於規定之海報欄（板）內。 

(四)宿舍內及宿舍外圍十公尺內不得吸菸。 

(五)基於公共安全及住宿品質，寢室門外及走道樓梯公共空間不得堆放私人物品，一經發現

將視同廢棄物處理。 

(六)套房內（非公共區域）之衛浴等設備，需自行清掃。 

(七)未經住宿服務二組同意，不得擅自加裝違禁設備，其列表由住宿服務二組定期公告之。 

五、宿舍區得裝設監視器，惟錄影資料必須經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始得調閱，緊急狀況時授權學

務處先行處理，事後追認。 

六、接待賓客應在會客室或交誼廳商談，惟進入寢室必須獲得該寢室同儕全體同意。 

七、宿舍不可留宿賓客。 

八、未經許可，宿舍內不可從事任何形式之銷售行為。 

九、為維護宿舍安全，男生進出女生宿舍須經住宿服務二組（假日軍訓室）核准後，依規定始得進

入，惟每日十七時至翌日八時一律不得進出或逗留。每日凌晨零時至八時，女生不得進出或逗

留男生宿舍。違反上述規定者依本辦法第五條第十款第一目規定論處。宿舍搬遷時之開放時間

及規定另行公告之。 

十、(一)擅自留宿賓客、異性或帶異性進入浴室沐浴者； 

(二)私自讓予床位者； 

(三)私自頂替床位者； 

(四)未具住宿權擅自留宿者，依入住日數處以公告日額 10 倍罰款，惟罰款總額不逾當期住宿

費二倍； 

(五)借用臨時感應式 IC 卡，因故遺失或損壞且未按時歸還賠償者； 

(六)宿舍冷氣相關設備，因不當使用或人為因素破壞而致損壞； 

(七)宿舍偷竊，經查屬實者； 

(八)寢室內烹煮食物。 

以上一經察覺即依學生獎懲辦法及學生租用宿舍契約書相關條文處理，並視情節輕重得取

消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 

十一、不得刊登買賣床位及住宿權頂讓訊息。 

十二、凡宿舍違規一經取消住宿資格者，通知家長(監護人)，並立即遷出宿舍。惟考量學生住宿

安全及校外租賃民宅困難，可繼續住宿至學期完畢止，但需再繳交每日宿舍費。 

十三、床位不得有獨占（一人二床）、任意移動或互調等行為，惟宿舍調動須親自至住宿服務二組

辦理。 

十四、寢室內不得使用及置放電爐、電熱器、電視機、瓦斯爐、酒精爐、微波爐、電磁爐、冷氣機

(私有)、電烤箱、鐵板燒、電鍋、烤麵包機、電熱水瓶、電熨斗等之高耗電力，有安全堪慮

之違禁品；電冰箱依宿舍別規定之不同，部分宿舍寢室可置120公升以下冰箱一台（發現攜

帶違禁品，將沒收暫由住宿服務二組保管至學期終發還）。 

十五、宿舍內不得飼養任何動物。 

十六、宿舍內不得群聚打麻將、賭博等類似型態行為。 

十七、住宿學生有關住宿事項，可向宿舍長、管理員、宿舍輔導老師或住宿服務二組反應，以憑處

理或轉達。 

十八、不得使用宿舍相關資源(設施)營利。 

十九、學校為確實執行本住宿輔導辦法，得不定期實施住宿狀況瞭解。 



19 

 

附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學生宿舍扣點表 

編號 違規行為 罰則條款 扣點數 備考 

一 未保持宿舍（寢室）安寧而影響他人者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一~五點  

二 未能保持宿舍內外清潔而影響他人者

(含水泥牆面張貼海報、塗鴉…等)。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

三目 
一點  

三 宿舍內外十公尺內吸菸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 九點 

 
 

四 公共區域堆放私人物品者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目 三點  

五 床位未經核准而有獨占（一人二床）、任

意移動或互調等行為。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三點  

六 宿舍內飼養動物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五款 三點  

七 寢室內使用或置放有安全堪慮電器用品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三至五點  

八 遷離宿舍廢棄物未處理 住宿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三至五點  

九 寢室交還未能回復原狀（寢室內不得黏

貼地板） 

住宿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三至九點  

十 未按時遷出宿舍或未按時上下鋪對調 住宿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三至五點  

十一 租賃物故意或過失毀損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 三至五點  

十二 宿舍內從事未經許可之銷售行為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 五點  

十三 宿舍內打麻將等類似型態行為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款 五點  

十四 宿舍內賭博等類似型態行為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款 九點  

十五 未繳違規(約)罰款 住宿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五

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第五條第一項第

十款 

九點  

十六 租賃契約書未依期簽訂 住宿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九點  

十七 刊登買賣床位及住宿權頂讓訊息。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一至九點  

十八 未經住宿服務二組同意，於宿舍區從事

具有安全顧慮或影響宿舍安寧、秩序之

活動（如社團宣傳活動、康樂活動、施

放煙火炮竹、營火晚會、炊食等）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 

 

一至九點 

 

十九 未經住宿服務二組同意，擅自加裝違

禁設備者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七目 一至九點 
 

二十 在宿舍區鬧事或鬥毆行為者 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目 一至九點  

說明： 

一、 宿舍違規扣點數，採累犯累計制，於在校期間累積九點者，取消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

不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 

二、宿舍違規扣點數累積未達九點者，依以下方式處理： 

(一)未申請下學年宿舍前：取消爾後在校宿舍申請權，只能申請宿舍候補。 

(二)已分配下學年宿舍後：取消已分配宿舍及爾後在校宿舍申請權，只能申請宿舍候補。 

二十、為維護及提昇住宿品質，若違反本辦法住宿規定情節重大，或行為未載明於本辦法或情況

特殊者，經住宿服務二組查明確有妨礙安全、秩序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等情形，致影響宿

舍管理，得簽請學務長依情節輕重核示處分。本款情形經學務長核示處分後，需於交大校

區宿委會追認。如宿委會未同意追認，應另為處分或撤銷處分。 
第六條  本辦法經宿舍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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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宿舍費用調整方式 
 

 

 

項目 國內大學宿舍費用調整方式 

宿舍名稱 
成功大學 清華大學 嘉義大學 

勝四舍 勝六舍 實齋 民雄校區宿舍 

整修時點 民國 108 年 8 月完工 民國 107 年完工 民國 109 年 8 月完工 民國 112 年 8 月完工 

床型/床數 3 人雅房/81 床 3 人雅房/612 床 4 人雅房/360 床 4 人雅房/380 床 

樓層數 地上 2 層 地上 10 層 地上 2 層 地上 5 層 

整修經費 563 萬元 6,800 萬元 28,937,117 元 3,900 萬元 

調整方式 經費/10 年/2 學期/床數 經費/10 年/2 學期/床數 經費/8 年/2.5 學期/床數(已更改) 經費/20 年/2 學期/床數 

整修前收費 9,873 元/學期 7,021 元/學期 7,570 元/學期 6,000 元/學期 

整修後收費 +3,475=13,348 元/學期(35%) +4,167=11,188 元/學期(59%) +4,019=11,589 元/學期(53%→45%) +2,566=8,500 元/學期(42%) 

註 1：老舊建築物透過都市更新申請重建、整建、維護，申辦資格為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之重建或 20 年以上合法建築之整建、維護；另參依部分地方

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屋齡達 15 年以上的合法建築物（住宅用）即可申辦。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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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舍-15 年現金流量表 
 
 

基本假設 

1、宿舍費每 4 年調漲 4% 

2、宿舍支出每年調漲 1.65%，依 108~113 年 CPI 平均成長率試算  

3、宿舍費調整幅度依（15 年內）調整後分年宿舍收入-分年營業支出-分年本金償還之總和≥0 

4、2026~2040 年現金流量表 

 
註 1：重增置估算年限，裝修及營運設備每使用 10 年評估重置，機電設備工程每使用 20 年評估重置 

 

年度 攤還期數 宿舍收入 宿舍支出
場地管理費

10%

宿舍營運

淨現金-A
宿舍自籌款

融資活動-B

現金流入

整建成本與

重增置成本
成本攤還

融資活動-C

現金流出

現金流量-D

D=A+B-C

累積

現金流量

2024 整建期 0 0 0 57,021,172 57,021,172 57,021,172 0 57,021,172 0 0

2025 整建期 0 0 0 85,531,759 85,531,759 85,531,759 0 85,531,759 0 0

2026 1 20,919,821 7,216,760 2,091,982 11,611,079 0 0 0 9,503,529 9,503,529 2,107,550 2,107,550

2027 2 20,919,821 7,335,836 2,091,982 11,492,003 0 0 0 9,503,529 9,503,529 1,988,474 4,096,024

2028 3 20,919,821 7,456,877 2,091,982 11,370,961 0 0 0 9,503,529 9,503,529 1,867,432 5,963,456

2029 4 20,919,821 7,579,916 2,091,982 11,247,923 0 0 0 9,503,529 9,503,529 1,744,394 7,707,850

2030 5 21,756,614 7,704,985 2,175,661 11,875,968 0 0 0 9,503,529 9,503,529 2,372,439 10,080,288

2031 6 21,756,614 7,832,117 2,175,661 11,748,835 0 0 0 9,503,529 9,503,529 2,245,306 12,325,595

2032 7 21,756,614 7,961,347 2,175,661 11,619,606 0 0 0 9,503,529 9,503,529 2,116,077 14,441,671

2033 8 21,756,614 8,092,709 2,175,661 11,488,243 0 0 0 9,503,529 9,503,529 1,984,714 16,426,385

2034 9 22,626,878 8,226,239 2,262,688 12,137,952 0 0 0 9,503,529 9,503,529 2,634,423 19,060,808

2035 10 22,626,878 8,361,972 2,262,688 12,002,219 0 0 12,657,362 9,503,529 22,160,891 (10,158,673) 8,902,135

2036 11 22,626,878 8,499,944 2,262,688 11,864,246 0 0 0 9,503,529 9,503,529 2,360,717 11,262,853

2037 12 22,626,878 8,640,193 2,262,688 11,723,997 0 0 0 9,503,529 9,503,529 2,220,468 13,483,321

2038 13 23,531,953 8,782,756 2,353,195 12,396,002 0 0 0 9,503,529 9,503,529 2,892,473 16,375,793

2039 14 23,531,953 8,927,672 2,353,195 12,251,086 0 0 0 9,503,529 9,503,529 2,747,557 19,123,350

2040 15 23,531,953 9,074,978 2,353,195 12,103,779 0 0 0 9,503,525 9,503,525 2,600,254 21,723,605

331,809,110 121,694,301 33,180,911 176,933,898 142,552,931 142,552,931 155,210,293 142,552,931 297,763,224 21,723,605合計

附件六 


